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書

校外實習為大學部依校外實習辦法，有學分之校外實習。需依規定滿足實習時數、繳交報告、老師考評等等，來取得校外實習學分。

一、課程之實習內容：
（一）分配實習機構、實習擔任工作內容、實習工作時間，如公告或附件。
      公告位於系網-校外實習。
（二）應有正確職場觀念。
紀律～遵守公司規定，不無故請假，不遲到早退。
尊重～對於不熟悉的領域，尊重並請教他人的專業與經驗。
責任～確實瞭解工作任務與使命，面對問題並尋求解決。
愛心～樂於工作、享受工作，積極把握工作餘暇調劑身心、充實自我。
服務～對所屬單位投入熱忱，並全心服務、貢獻所能。

二、實習成績考核評定方式：
（一）實習機構依學生工作能力、工作態度及出勤情形作考核。
（二）本校實習輔導教師，依學生實習作業及心得報告作考核。

三、實習報告及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輔導老師/指導老師為申請表上「老師推薦」的老師。
（二）雙週實習工作報告：
參加校外實習同學，開始實習每兩週繳交一次雙週實習工作報告，作為老師給成績的依據。
PS:雙週實習工作報告只需寄給老師，不需寄給系辦承辦人員。
（三）實習總報告：
請依在實習最後一週繳交實習總報告(依學生校外實習報告格式)給各位的輔導老師，作為老師給成績的依據。
PS:請總報告寄給老師時，請記得副本給系辦承辦人員(
yuzoe@mail.ntust.edu.tw)留存，以利後續彙整送學校備查，謝謝。

四、實習成績考評及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：
實習最後一週前繳交，請同學將表格拿給實習公司裏輔導你的同仁/長官寫(請他填工作表現成績部分)，繳交給各位的輔導老師，以利各位的成績考評。
「實習最後一週前繳交」說明(以下同)：指實習"最後一週以前"，非指實習最後一週「當週」才交。例如：8月25日為實習結束日，8月18日為最後繳交期限。
（二）校外實習評分表_(工程認證使用)
實習最後一週前繳交，請同學自填及簽名後，將表格拿給實習公司裏輔導你的同仁/長官寫(請他填雇主填寫及簽名部分)，繳交給各位的輔導老師，以利工程認證使用。

五、校外實習校級與系級專責單位及聯絡諮詢專線
	校級/系級
	專責單位
	聯絡諮詢專線
	主要聯絡人姓名
	聯絡人職稱

	校級
	學務處就輔組
	02-2730-3646
	李亭融
	助理管理師(二)

	系級
	各教學單位
	1. 各輔導老師
2. 02-2733-6611
	1.各輔導老師
2.余頤柔
	1. 老師
2. 組員

	校安中心
	校安中心
	0800-695-995
	各輪值教官或校安人員
	教官或校安人員


各輔導老師電話及mail查詢：系網-系所人員-教師-連絡電話/ Email 
六、實習相關表單、報告(格式)及規定之下載處：
(一)相關表單、報告(格式)及規定，請至「系網-學生資訊-校外實習」 處下載   
https://www.ch.ntust.edu.tw/product-27.html 

(二)開始實習注意事項
於「系網-學生資訊-校外實習-申請實習及開始實習注意事項」處，如下網址
https://www.ch.ntust.edu.tw/product-37.html

實習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
輔導老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